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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11月7日电（记者连锦添）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今天上午召开记
者会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条所指定的公职人员就职宣誓作出
清晰解释和说明，他和特区政府表示支
持，并将全面切实执行。

梁振英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
和基本法赋予的权力对基本法条文进行解
释，是香港特区宪制和法律制度的重要部
分。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次所作的解释，清
楚地说明了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含义和
违反该条文的后果，亦明确了指定公职人
员的宣誓要求。

他说，公职人员包括立法会议员依法宣
誓就职，必须在宣誓中真诚庄严地承诺拥护
香港基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这是符合法律和宪制性要求的必
要之举，也是参选或出任该条所列公职的法
定要求和条件。特区政府和社会大众对任何
刻意违反上述规定、蔑视依法宣誓程序，甚
或借机侮辱国家民族、鼓吹分裂国家和主权
的行为，都必须遏止，严正依法处理。“我和
特区政府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通过的《解
释》表示支持，我作为特区的首长，有责任根
据基本法第四十八条执行基本法，我和特区
政府将全面切实执行。”

梁振英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
分，全体香港市民有责任维护国家的统
一、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民族的尊严和
利益。我深信社会大众都会认同，每一位
特区立法机关的议员，都有责任拥护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且贯
彻执行“一国两制”下的宪制安排和规定。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委员长会议的委托，现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草案）》作说明。

近年来，香港社会有些人公开宣扬“香港独立”、
“香港民族自决”等“港独”或具有“港独”性质的主
张，引起包括广大香港居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高度关
注、忧虑和愤慨。“港独”的本质是分裂国家，“港独”
言行严重违反“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严重违反国家宪
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的规定，严
重损害国家的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且对香港
的长期繁荣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

201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选举过程中，
一些宣扬“港独”的人员报名参选，香港特别行政区选
举主任依法决定其中6名公开宣扬“港独”主张的人不能
获得有效提名。10月12日，在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宣誓
仪式上，个别候任议员在宣誓时擅自篡改誓词或在誓词
中增加其他内容，蓄意宣扬“港独”主张，并侮辱国家
和民族，被监誓人裁定宣誓无效。香港社会以至于立法
会内部、立法会与特区政府之间，对上述宣誓的有效
性、是否应该重新安排宣誓产生了意见分歧和争议，并
由此影响到立法会的正常运作。

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有关争议涉及对香港基本
法有关条文的正确理解和执行，为有效打击和遏制“港
独”活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香港居民的
根本利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根据宪法第六
十七条第四项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法律的职权
的规定和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本法的解
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规定，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草案）》。依照香港基本法第一百
五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该解释（草案）已征询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现对
解释（草案）内容说明如下。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参选或者出任

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

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港人治港有
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
理香港。”对于什么是爱国者，邓小平同志指出，“爱国
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

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香港基本
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以及行政机关、立法机关
和司法机关组成人员的规定，贯穿着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治理香港的原则，其中一项重要的要求是：行政长官、
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
他司法人员都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香港基
本法具体条文起草过程中，这一要求与香港通行的就职宣
誓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
即“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
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
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
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因此，香港基本法第
一百零四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既是依法
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该条所列公
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

香港基本法颁布后，对于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
的规定，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直是这样理解和执行
的。1996年成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
备委员会，在其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人选的产生办法、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第一届立法
会的具体产生办法中，都规定行政长官参选人、立法会
议员候选人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愿意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决定设立的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力
机构，其所作出的决定和规定具有法律效力。按照香港
基本法和筹委会上述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的《行
政长官选举条例》第十六条和《立法会条例》第四十条作出
了相应的规定，并在历任行政长官和历届立法会选举中得
到遵循。鉴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选举中，出
现了公开宣扬“港独”的人参选并当选的情况，有必要明确
参选或者出任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公职的人必
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此，本解释（草案）第一条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
零四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既是该条规定
的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该条所列
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香港宣扬和推动“港独”，属

于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禁止的分裂国家行
为，从根本上违反香港基本法第一条关于“香港特别行
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十二条关于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
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等规定。宣
扬“港独”的人不仅没有参选及担任立法会议员的资
格，而且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二、关于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就职时

必须依法宣誓”的含义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有关公职人员“就职
时必须依法宣誓”。按照法律规定及其实践，这一规定至
少具有四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宣誓是该条规定的有关
公职人员就职的法定条件和必经程序，未依照法定程序
进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绝宣誓，有关公职人员不得就
职，从而也不得行使相应的职权和享受相应的待遇。第
二，宣誓是一项庄严的声明，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和内
容要求，即宣誓人的行为方式必须真诚、庄重，在宣誓
内容上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誓言准确、完整、庄重地进
行宣誓。第三，如果宣誓人拒绝宣誓，即丧失就任基本
法第一百零四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宣誓人故意以行
为、语言、服饰、道具等方式违反、亵渎宣誓程序和仪
式，或者故意改动、歪曲法定誓言或者宣读与法定誓言
不一致的誓言，也应认定该宣誓行为不符合宣誓的形式
或实质要求，从而宣誓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资格。
至于不是出于宣誓人的故意而出现的不符合规范的情
况，可允许宣誓人进行再次宣誓。第四，宣誓必须有监
誓的安排。监誓人负有确保宣誓合法进行的责任，相应
地也具有对宣誓是否有效作出决定的权力。对故意违反
宣誓要求者，不得为其重新安排宣誓。为此，本解释
（草案）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时必
须依法宣誓’，具有以下含义：（一）宣誓是该条所列公
职人员就职的法定条件和必经程序。未进行合法有效宣
誓或者拒绝宣誓，不得就任相应公职，不得行使相应职
权和享受相应待遇。（二）宣誓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和内
容要求。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地进行宣誓，必须准
确、完整、庄重地宣读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内容的法定誓言。（三）宣誓人拒绝宣誓，即丧失就
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宣誓人故意宣读与法定誓
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
誓，也属于拒绝宣誓，所作宣誓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

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四）宣誓必须在法律规定
的监誓人面前进行。监誓人负有确保宣誓合法进行的责
任，对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
应确定为有效宣誓；对不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无效宣誓，并不得重新安排
宣誓。”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解释内容是依法宣誓的必
然含义，也是香港历来有关宣誓的基本要求。香港回归
后，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绝大部分立
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都能够按照基
本法的要求依法进行就职宣誓，但个别立法会议员背离
宣誓的基本要求，而且愈演愈烈。特别是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宣誓时，个别候任议员在宣誓过程
中破坏庄严的宣誓仪式，呼喊与宣誓无关的口号，不按
法定誓言宣誓，甚至侮辱国家和民族。这些人的行为无
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违反依法宣誓的要求，严
重挑战“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
因此，进一步明确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关于“就职
时必须依法宣誓”的规定，是维护香港基本法和法律尊
严的要求，也是恢复立法会议员宣誓秩序的需要。

三、关于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依法宣誓

的法律约束力及其法律责任

宣誓是宣誓人以公开声明的方式对国家和社会作出
的庄严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违反誓言必须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就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而言，依
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
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该条所列公职人
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项法律承
诺。宣誓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定行为，宣誓人必须真正
赞同、真诚信奉誓言要求，并决心遵守誓言，同时也公
开表明如果违反誓言，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题中应有之义。据此，本解
释（草案）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规定的宣誓，是该条所列
公职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
法律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宣誓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严
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虚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后从
事违反誓言行为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草
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草案）》的议案。经征询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
会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
的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零四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
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
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规定，作如下解释：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既是该
条规定的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
该条所列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条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具
有以下含义：
（一）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就职的法定条件和必

经程序。未进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绝宣誓，不得就任

相应公职，不得行使相应职权和享受相应待遇。
（二）宣誓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和内容要求。宣誓人

必须真诚、庄重地进行宣誓，必须准确、完整、庄重地
宣读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容的法定
誓言。
（三）宣誓人拒绝宣誓，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

职的资格。宣誓人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
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也属于拒绝宣
誓，所作宣誓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
职的资格。
（四）宣誓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监誓人面前进行。监誓

人负有确保宣誓合法进行的责任，对符合本解释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有效宣誓；对不
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
为无效宣誓，并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条所规定的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法律承诺，具有法
律约束力。宣誓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严格遵守法定誓言。
宣誓人作虚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行为
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现予公告。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草案）》的说明

——2016年11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荣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

（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记者查
文晔、胡龙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李飞7日表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一百零四条的解释》，这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履行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宪制权力作
出的与基本法有同等效力的法律解释，
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在依法遏制和打
击“港独”势力、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和香港特区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中央态
度坚定、明确，绝不含糊，绝不手软。

李飞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当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李飞表示，针对香港立法会选举和
宣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争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依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严
格依照法定程序对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
作出解释，符合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
立法原意和法律原则。解释代表了包括
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
意志，回应了广大香港居民和内地公众
的强烈呼声，有利于保障“一国两制”
方针和基本法的正确贯彻实施，有利于
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非常及时，十分必要，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李飞表示，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条规定的本质是政治效忠问题，要求法

定公职人员政治效忠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他说，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直辖的特别行政区，各政权
机关的法定公职人员必须符合基本法第
一百零四条规定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履
行规定的效忠义务。第一百零四条所规
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拥护
“一国”，即坚持和拥护香港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李飞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
法作出的解释具有宪制性地位，和基本
法具有同等效力，香港司法机关必须依
从。基本法是特区行政、立法和司法机
关必须一体执行的，相信香港的政权机
构能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执行。

本报北京11月7日电（记者冯学
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7日
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
四条的解释》（以下简称释法）发表谈话。

该发言人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
一解释，表明了中央政府反对“港独”
的坚定决心和意志，维护了基本法的权
威和香港法治，顺应了包括香港同胞在
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完全必
要，正当其时。

该发言人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是直
辖于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立法会
是按照香港基本法设立的特别行政区立
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有关基本法的解释与基本法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和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解释必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
到不折不扣的执行，绝不允许在香港从
事任何分裂国家的活动，也绝不允许“港
独”分子进入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机关。

发言人最后说，中央政府相信香港
社会各界会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港
独”的危害性，珍惜和维护香港稳定发
展的良好局面，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
港长期繁荣稳定。

本报香港11月7日电（记者张庆波、
陈然）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香港基本法第一百
零四条的解释，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
联络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此次释法有利于
解决香港立法会部分候任议员宣誓违法
引起的争议，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打击
和遏制“港独”势力，有利于确保“一国两
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

该负责人说，依法采取有效措施阻
止“港独”分子就任立法会议员，是正
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必

然要求，是维护法治的必然要求，是中
央政府和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
共同责任。

该负责人指出，此次全国人大常委
会主动对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进行解
释，是依法行使基本法赋予的权力，履
行宪制责任，非常重要，非常必要，非
常及时。特别是在香港现行有关法律和
规则对有关宣誓的规定不完备、社会上
对有关规定的理解存在争议，并导致立
法会的正常运作受到严重干扰等情况
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释法可以起到
正本清源、定纷止争、划明底线、完善
制度的作用，必将得到香港主流民意的
认同和支持。

该负责人还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有关释法有利于维护香港法治，与香
港特别行政区实行司法独立的原则并不
矛盾。香港基本法已经从顶层设计上明
确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别享有的
权力及其相互关系，依法行使中央享有
的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治权，与依法
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独立的司法
权和终审权并行不悖，不能以“司法独
立”为借口排斥甚至凌驾于中央依法享
有的权力，包括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希望
有关各方真正尊重基本法，切实遵守基
本法，自觉维护基本法的权威和尊严。

（综合本报和新华社消息）

人大释法具有最高法律权威


